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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内河船舶船壳险市场饱和下海事责任险的价值创造�
路径

杨惟安
紫金保险广西分公司� 广西壮族自治区� 南宁� 530000

摘� 要：珠江—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动广西内河航运业规模扩张，却使船壳险市场陷入饱和困境，而海事责任

险成为破解行业发展瓶颈的关键抓手。本文以两类险种的市场格局差异为切入点，结合广西船舶数据，分析船壳险市

场饱和的量化特征与多维成因。研究发现，海事责任险通过风险分化、生态补偿与法律救济三重机理实现价值创造，

其价值落地需依托产品创新、费率优化、服务升级与政策协同四大路径。通过模块化产品设计、风险量化费率机制、

数字化理赔服务及强制保险制度构建，海事责任险既能为船东提供全面风险保障，又能助力保险公司开拓增量市场，

最终推动内河航运保险体系向多元化、精细化方向升级，为航运业安全绿色发展提供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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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“时间就是效益”是内河航运业的核心法则，

而保险作为风险保障核心工具，其市场结构直接影响行

业发展质量。近年来广西市场船舶险保费规模持续保持

在1.3亿元左右，表明广西内河船壳险市场已呈现明显饱
和特征，产品同质化导致保费竞争白热化，承保利润持续

压缩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海事责任险市场规模偏小，广

西地区内河船舶保险主险中，责任险相关产品占比不足两

成。随着船队老龄化加剧、航线上桥梁建设增多，船舶

碰撞、触碰桥梁、污染等责任风险显著上升，船壳险“保

船不保责”的局限愈发突出。探讨船壳险饱和背景下海

事责任险的价值创造路径，不仅能为保险公司提供转型

方向，更能完善内河航运风险保障体系，对推动航运业

安全发展与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1� 广西内河船舶船壳险市场饱和特征与成因分析

1.1 市场饱和的量化表现
广西内河船舶船壳险市场饱和状况已呈现出极为清

晰的量化表现特征，且供需失衡的态势仍在持续加剧。

从供给规模层面分析，截至2025年9月，在航运保险产品注
册管理平台上，沿海内河船舶保险主险数量多达38个，附
加险更是超过200个。同时，参与其中的保险公司数量相较
于2020年增长了40%，供给端呈现出过度竞争的严峻态
势；保费与赔付数据则更为直观地反映出市场饱和的本

质，2024年全国船舶险赔款支出为31.09亿元，同比下降
22.7%，成为主要财产险中少数赔付呈现负增长的险种。
而广西内河船壳险保费增速从2020年的9.45%大幅降至
2024年的-0.63%。另外，市场集中度也体现出饱和特征，
贵港、南宁、梧州作为核心市场，占据广西船舶险保费

的80%以上，但内河船壳险业务的区域竞争已从增量争夺
转变为存量博弈，部分保险主体为维持市场份额，不惜

压降费率亏损承保。。

1.2 饱和成因的多维解构
1.2.1 供给端
供给端的结构性失衡是船壳险市场饱和的核心诱因，

产品同质化与创新不足形成发展瓶颈。多数保险公司的

内河船壳险产品条款高度雷同，均以船舶全损、部分损

失为核心保障范围，附加险也集中于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

责任和螺旋桨单独损失等传统风险，针对新能源船舶、危

险品运输等特殊场景的产品稀缺。2024年新注册的内河船
舶保险产品中，90%以上为传统条款的微调，未突破原有
保障框架[1]。同时，供给布局呈现“重规模轻质量”特征，

保险公司纷纷涌入西江干线主要港口，导致贵港、梧州

的船壳险供给过剩，而红水河、柳江等支流区域的服务

覆盖不足，进一步加剧供需错配，形成“过剩与短缺并

存”的供给格局。

1.2.2 需求端
需求端的保障需求分化与有效需求不足，共同推动

船壳险市场进入饱和阶段。内河航运船东群体中，中小

船东占比超70%，其核心需求集中于船舶基本损失保障，
而船壳险经过多年发展已基本满足这一基础需求。随着

船队老龄化加剧，广西10年以上船龄的内河船舶占比达
41.3%，这些船舶的船东更关注维修成本控制，对保费敏
感度过高，宁愿承担部分风险也不愿购买高保费船壳险

产品。同时，新型风险需求与现有产品错位，新能源内

河船舶的数量和比例逐步提升，船东对污染责任、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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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损失等风险的保障需求增长，但船壳险无法覆盖此类

责任风险，导致需求端出现“基础需求饱和、新型需求

无保障”的局面。

1.2.3 制度端
制度端的引导缺失与标准模糊，加剧了船壳险市场

的饱和困境。内河船舶保险缺乏统一的产品标准与服务

规范，监管政策更侧重市场准入管理，对产品创新与差

异化发展的引导不足，导致保险公司倾向于复制成熟的

船壳险产品以降低合规风险。制度衔接存在断点，《内河

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虽强调船舶保险的重要性，但未明

确船壳险与责任险的保障边界，同时内河船舶的强制责

任保险制度整体上较为欠缺，缺乏全国统一的、普遍性

的强制投保规定。这使得内河运输发生事故后，受害方

可能面临索赔困难的局面。。此外，保险监管与航运管

理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，保险公司难以获取船舶

安全运营的完整数据，无法精准开发细分产品，进一步

固化了船壳险市场的同质化竞争格局。

2� 海事责任险的价值创造机理：从风险分化到生态

补偿

2.1 风险分化功能
海事责任险通过精准分化风险类型，实现船壳险无

法覆盖的风险转移价值，破解传统保险的保障局限。内

河航运风险已从单一财产损失扩展为“财产损失+责任风
险”的复合形态，2024年全国内河船舶事故中，涉及第
三方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案件占比达58%，此类风险恰
是船壳险的保障盲区。海事责任险通过明确责任主体与

赔偿范围，将船舶碰撞导致的第三方损失、货物运输中

的承运人责任等风险单独剥离，形成专业化保障。针对

老龄化船队事故率高的特点，责任险可根据船舶安全记

录差异化承保，20年以上船龄船舶通过投保责任险，能
将单次事故的责任赔偿风险转移率提升至80%，既降低船
东经营风险，又通过风险分担机制减少社会矛盾[2]。

2.2 生态补偿功能
海事责任险的生态补偿功能，契合内河航运绿色发

展需求，填补了环境风险保障的空白。内河船舶污染事

故造成的生态损失难以估量，而船壳险仅覆盖船舶自身

损失，无法承担污染清理与生态修复费用。海事责任险

通过设立污染责任专项保障，将生态修复费用、清污费用

纳入赔偿范围，为污染事故的快速处置提供资金支持。随

着平陆运河的建设推进，其对船舶污染物排放和清洁能

源使用的严格要求，将进一步凸显海事责任险在生态补

偿方面的价值。2024年长江流域某船舶油污事故中，投
保海事责任险的船东通过保险理赔获得1200万元生态修

复资金，较未投保船舶的处置效率提升60%。随着平陆运
河推动清洁能源船舶使用，，甲醇、氨等新型燃料的泄

漏风险上升，海事责任险可针对性开发新能源船舶污染

保障条款，助力航运业能源转型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

保护的协同。

2.3 法律救济功能
海事责任险通过固化赔偿责任与资金保障，构建起

专业化的法律救济体系，降低纠纷解决成本。内河航运

纠纷中，责任认定复杂、赔偿金额争议大是突出问题，

船东常因无力承担赔偿陷入法律困境。尤其值得注意的

是，内河船舶不适用《海商法》中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

制度，其赔偿责任通常需按照《民法典》等法律进行全

额赔偿，这意味着内河船东面临更高的责任风险敞口。

海事责任险依托保险公司的专业理赔团队，在事故发生

后快速参与责任认定，通过保险合同明确赔偿标准，减

少双方的争议。针对货物运输纠纷，承运人责任险可按

照《民法典》合同编相关规定，精准界定责任范围，避

免因法律条款理解差异导致的纠纷升级。

3� 海事责任险价值创造的实践路径

3.1 产品创新：模块化与定制化结合
产品创新需以模块化设计为基础，结合细分场景实

现定制化，构建覆盖全风险链条的保障体系。模块化设

计可将海事责任险拆解为基础责任模块、附加责任模块

与特殊责任模块，基础模块涵盖碰撞、搁浅导致的第三方

损失，附加模块包括货物损坏、油污清理等延伸责任，特

殊模块针对危险品运输、新能源船舶等场景设计专属保

障，实现“基础保障不缺位、特殊需求有响应”。同时，

产品设计需联动船舶安全设备供应商，将船舶定位系统、

智能监控设备的安装情况与保障范围挂钩，通过保险激

励推动船舶安全升级[3]。

3.2 费率机制：风险量化与动态调整
建立基于风险量化的动态费率机制，是提升海事责

任险定价科学性与市场接受度的核心路径。依托大数据

技术构建风险评估模型，整合船舶船龄、船舶吨位、航

行区域、安全记录、主要运载货物类型等多维度数据，

将风险因子转化为可量化的费率系数。根据船队老龄化

风险数据，将15年以上船龄船舶的基础费率较新船进行
一定比例的提升，同时根据近3年事故发生率实施浮动调
整，无事故船舶每年费率下调5%，最高下调幅度达20%。
引入实时风险监测指标，通过船舶智能终端采集航行速

度、航线偏离、设备运行等数据，对夜间航行、恶劣天

气作业等高危场景实行临时费率调整，风险解除后自动

恢复基准费率。针对内河航运季节性特点，在汛期、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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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期等事故高发时段，将区域费率提高10%-15%，实现
风险与费率的精准匹配。

3.3 理赔服务：全流程数字化与生态协同
以数字化升级为支撑，构建“事前预防-事中处置-

事后理赔”的全流程服务体系，强化海事责任险的服务

价值。事前联合安全检测机构为船东提供免费船舶安全

评估，通过AI算法识别设备隐患并出具整改建议；开发
移动端服务平台，船东可实时查询风险预警信息与安全

操作指南。事中建立应急响应中心，整合海事部门、救

援机构、维修企业等资源，事故发生后15分钟内启动响
应，通过视频连线指导现场处置，协调就近救援力量参

与救援。事后推行“线上化+无纸化”理赔，船东通过移
动端上传事故证明、损失清单等材料，AI系统自动核验
信息并完成初步定损，简单案件24小时内赔付到账。构
建跨机构数据共享平台，打通保险公司与海事局、港口

管理部门的数据壁垒，实现事故责任认定、损失评估等

信息的实时同步，减少理赔争议。

3.4 政策协同：强制保险与激励相容设计
依托政策协同构建“强制+激励”的保障体系，是

推动海事责任险规模化发展的关键保障。推动建立差异

化强制保险制度，将危险品运输船、新能源船舶纳入强

制投保范围，明确最低保障额度，未投保船舶不得取得

航行许可；对普通货运船实行自愿投保，但将投保情况

与船舶年检、航线审批挂钩。建立政策激励机制，联合

财政部门对投保海事责任险的中小船东给予一定比例的

保费补贴，对购买附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船舶，在港

口使用费、过闸费等方面实行减免优惠。完善配套制度

保障，由海事部门牵头制定内河船舶责任事故赔偿标准，

明确生态损失的评估方法与赔偿范围；建立保险保障基

金，应对重大责任事故导致的超额赔付风险[4]。通过强制

保险筑牢风险底线，借助激励政策激发市场活力，形成

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的良性互动。

结束语

内河船壳险市场饱和并非行业发展的终点，而是海

事责任险实现价值突破的起点。船队老龄化、风险多元化

与生态保护要求，共同构成了海事责任险的发展契机，其

通过风险分化、生态补偿与法律救济功能，填补了传统保

险的保障空白，为航运业提供全面风险解决方案。产品模

块化创新、费率动态调整、服务数字化升级与政策协同

保障四大路径，构建起海事责任险的价值实现体系，既

破解了保险公司的增长困境，又满足了船东的多元需求。

未来，随着AI、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应用与强制保险制度
的完善，海事责任险将实现从“补充保障”到“核心保

障”的转变。通过保险机制创新与行业生态构建，必将

推动内河航运保险体系升级，为航运业安全、绿色、高

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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